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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召陵建区20周年，也是召陵区司法局成立20
周年。

这20年，召陵区司法局以实干为笔、以汗水为墨，
精心打造法治服务“召陵品牌”，为绘制平安召陵、法治
召陵的宏伟蓝图倾心尽力、矢志不渝。

春华秋实。20年来，召陵区司法行政工作成绩喜
人：召陵区被评为全省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
单位，召陵区司法局被评为全国“七五”普法中期先进
集体（是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集体）、全省人民调解
工作先进集体，天桥街街道滨河路社区被评为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社区、河南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召陵镇被评
为全省法治乡镇（街道）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召陵司法
所被评为全国模范司法所，老窝司法所被评为河南省

“枫桥式”司法所，青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被评为全省优
秀人民调解委员会……

近日，记者与召陵区司法局优秀干警代表座谈。在
热烈而深刻的交流中，记者提炼出了四个关键词。这四
个关键词既总结了召陵区司法局20年来的工作成果，也
是对未来工作的期许和承诺。

关键词一｜专业化

“2004年12月，召陵区挂牌成立，召陵区司法局
应运而生。我们和17名满怀激情与理想的干警一起来到
召陵参与新区建设。一切从头开始确实很难！”谈及往
昔，召陵区司法局二级主任科员赵丽红感慨万千。

“当时的召陵区司法局与众多新建机构设在一起。
我当年担任的是政工科科长。虽然办公环境简陋、人员

配备不足，但我们深信困难终将被解决，一切都会变得
更好。”赵丽红说。

“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立足人
民调解职能，我们用心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化
解了大批矛盾纠纷。”赵丽红说。

召陵区司法局不断拓宽人民调解渠道，积极构建多
元且专业的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东大寺调解委员会、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等专业机
构应运而生。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参与调解的几起医疗纠纷。这
些纠纷影响较大，区委、区政府相关领导都很重视。最
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纠纷得以顺利调解。”召陵区
司法局老窝司法所所长李国清说。

“调解工作并不简单，极其耗费时间与精力。这既
需要调解人员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又需要有技巧与耐
心。”李国清说。

“调解工作十分不容易。调解成功后，我们很有成
就感。”人民调解员井留柱说。作为金牌调解员，他成功
调解的案件数不胜数。近期，他主持调解了某建筑公司
涉及1500万元的农民工工资纠纷案。该案涉及十多个分
包商和数百名农民工，调解难度极大。凭借极强的调解
能力，井留柱成功调解该案，既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又为企业节省了十余万元的诉讼费用。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调解婚姻纠纷，用法、理、情
解决别人的麻烦事。”河南省优秀人民调解员李霞说，
作为召陵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职人民调
解员，她近三年调解纠纷近300起，调解成功率达90%
以上。

与其他调解员不同，东大寺调解委员会会长丁卫军
的工作更具深远意义——调解矛盾，促进民族融合与团
结。

丁卫军以“一线工作法”和“四定五到位”工作机
制，妥善调处各类民族宗教矛盾纠纷，并积极为外来少
数民族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持。他通过努力巩固了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召
陵区乃至全市的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因工作成绩优
异，2018年，东大寺调解委员会被司法部授予“全国先
进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

近年来，召陵区司法局深入推进人民调解组织、队
伍、制度、业务能力和保障能力建设，构建了“一纵六
横”的大调解工作格局。一纵：以成立人民调解组织为
主，在区、镇（街道）、村（社区）三个层面搭建调解工
作平台，形成以镇（街道）调解委员会为纽带，以村调
解委员会为基础，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委员会为两
翼，上下贯通、密切配合的调解组织网络体系。六横：
建立横向协调联动机制，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婚
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东大寺调解委员会、区级人民
调解员协会、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信访联调工作
室。如今，召陵区已拥有完善的调解网络体系和力量强
大的调解队伍，年平均调解纠纷超过1500起，成功率高
达98%。

关键词二｜精准化

“表演很精彩。我们既看了台大戏，又学了法律知
识。”今年5月29日，在召陵区漓江路社区观看完法治巡
演的居民王大爷夸赞。

这场演出是召陵区司法局“精准普法基层行”具体
实践的一个缩影。精准普法，为冰冷的法律条文赋予色
彩、将法治精神根植于群众心田是召陵区司法局的不懈
追求。

近年来，召陵区司法局积极开辟普法新航道，精心
打造法治文艺盛宴。精彩的戏曲、诙谐的小品……每一
幕都是对法律知识的生动诠释，让群众在欢笑声与泪水
中领悟法治的真谛、感受法治的温暖与力量。同时，该
局编撰普法读本，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积极打造法
治文化长廊、法治文化一条街、法治文化馆，实现法治
文化阵地遍地开花，并打出了法律顾问、法治讲座、法
治电影、法治文化阵地、普法宣传队“五位一体”的普
法“组合拳”，让法律之根深植于民心。

“对于各类群体，我们制订了专属普法方案，让普
法之雨精准滴灌，滋养心田。”召陵区司法局依法行政与
普法工作股负责人扈巍巍说。

为进一步提升普法实效，召陵区将“谁执法谁普
法、谁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责任落实情况纳入

全区月讲评事项，推动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
府实施、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普法
工作格局。

召陵区司法局还积极探索“云端课堂”法治宣传教
育新形式，依托“法治召陵”微信公众号，开设《以案
普法》《追剧普法》专栏，积极推送法律法规政策，进一
步扩大普法宣传覆盖面。

召陵区司法局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基层热点、堵
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法律明白人”的示范引领作
用，加强培训及管理，引导其积极参与普法宣传、矛盾
调解工作；推行“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模式，督
促法律顾问下基层，常态化开展“坐诊”释法活动，实
现村（社区）全覆盖，为群众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

关键词三｜规范化

“执法规范，柔性执法，尽显法治温度……”近
日，召陵区司法局实行“伴随式”行政执法监督，派行
政执法监督员到该区某购物中心对安全生产行政检查环
节进行全流程监督，并在结束后即时反馈。

执法现场，行政执法监督员在不干扰一线执法人员
正常执法的前提下，全程跟踪和监督行政执法。他们根
据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相关规定，对执法人员的着
装、亮证执法、文明语言使用、执法设备操作、全过程
记录、法律文书现场制作、调查取证等情况进行现场监
督，推动行政执法单位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伴随式”行政执法监督既是召陵区依法治区和行
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是对法治精神的
一次深刻诠释。近年来，召陵区司法局始终聚焦工作重
点，强化牵头抓总作用，不断提升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质
效。该局通过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充分调动各部门的法
治建设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整合各方资源，
形成了强大的法治建设合力。同时，该局还积极强化依
法行政工作，不断提高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努力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加公正、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规范化不仅体现在区级层面，还体现在该区基层司
法所建设上。“面对司法所人员不足、办公用房紧张等问
题，我们积极协调各镇 （街道）党委、政府和有关部
门，争取为每一个司法所配备独立的办公用房。”召陵区
司法局基层工作股股长张蕊说。

如今，召陵区8个司法所面貌焕然一新，达到五星
规范化标准。该区7个司法所被评为河南省五星规范化
司法所、1个司法所被评为河南省“枫桥式”司法所、1
个司法所被评为全国模范司法所。召陵区司法所规范化
建设在全市范围内占比最高。

关键词四｜更有温度

一场交通事故使召陵区居民小刘的生活变得黯淡无
光。召陵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犹如一盏明灯及时为他照
亮前路，为他争取到了赔偿款，引领他渡过了生活的难
关。

“法律援助是弱势群体的坚强后盾。我们始终站在
人民的角度，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断提升援助服
务水平，用一系列贴心、便捷、高效的举措，确保每一
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法律之光的照耀，实现应援尽

援、优援、便援、智援。”召陵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负责
人李星说。

2018年4月，召陵区司法局率先在全市建成区级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并与区总工会、区妇联携手，创新

“3+x”服务模式（“3”为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
咨询，“x”为拓展职能），为群众提供公证、司法鉴定、
法治宣传、心理咨询、企业职工维权、妇女维权等服
务，织就一张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服务网。值得一提
的是，该局搭建“智慧司法”平台，通过“法治召陵”
微信公众号宣传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实现了法律
服务智能化、便捷化。因工作成绩突出，召陵区司法局
被评为漯河市公共法律服务示范点。

在召陵区，天桥街街道、翟庄街道……一座座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站相继建成。它们是服务的窗口，是温暖
的港湾，帮助群众走出困境。目前，召陵区已构建区、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法律服务网络。律师、法律
服务工作者、专（兼）职调解员把法律的光芒洒向每一
个角落。

曾经误入歧途的小王最近在召陵区司法局社区矫正
中心人员的温情帮教下，积极参加技能培训并取得证
书，对生活重新充满了信心。这是该区社区矫正工作的
一个缩影。召陵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股负责人田东
说：“社区矫正的目的是增强矫正对象认罪、悔罪意识。
我们相信，以心换心、以情动人能让每一个社区矫正对
象充满回归社会的力量。”

近年来，通过文艺演出、职业培训、心理健康知识
讲座等多种教育帮扶活动，召陵区司法局帮助社区矫正
对象改过自新，引领他们走向光明未来。

“紧扣主责主业，奋勇争先，我们走过了20年的光
辉岁月。展望未来，我们将坚持‘单项工作争第一、整
体工作创先进’，服务中心谋发展，牢记使命创一流，团
结拼搏，以司法行政工作更加出彩为全面推进现代化召
陵建设贡献力量。”召陵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娄耀红
表示。

擦亮法治服务擦亮法治服务““召陵品牌召陵品牌””
——召陵区司法行政工作20年巡礼

■策划/娄耀红 张丽霞 文/本报记者 薛宏冰 通讯员 徐会军 郭贺锋 版式/付广亚

去年，召陵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张玉良，召陵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副区长鲁俊涛等出席召陵区
“12·4”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召陵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娄耀红给学生上法治
课。

召陵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区政府人民调解工作。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人民调解促使当事人握手言和。

群众给司法所送锦旗表谢意。

对辖区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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